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深圳能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

关于参股项目获得核准的公告 

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、准确和完整，没有虚假

记载、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。 
 

近日，公司收到中海石油深圳天然气有限公司转来的《国家发展改革委员会

关于深圳液化天然气项目（迭福站址）核准的批复》。为优化深圳市能源结构，

促进节能减排，保护生态环境，确保深圳天然气供应安全，实现经济和社会可持

续发展，国家发展改革委员会同意建设深圳液化天然气项目（迭福站址），项目

建设单位为中海石油深圳天然气有限公司，其中中海石油气电集团有限责任公司

占70%股权，本公司占30%股权。项目总投资80.76亿元，建设规模为400万吨/年，

建设4座16万立方米LNG储罐及配套气化等设施，建设1个8-26.6万立方米LNG船接

卸泊位及接收站取排水口工程。 

本公司投资中海石油深圳天然气有限公司的有关情况详见2008年3月21日披

露的《董事会五届十八次会议决议公告》、2009年4月18日披露的《董事会六届

七次会议决议公告》及2012年4月16日披露的《董事会七届六次会议决议公告》。 

本公司将根据项目进展情况及时履行后续决策程序和信息披露义务。 

特此公告。  

 

 

 

深圳能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 董事会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二○一二年七月二十七日 




